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书

榕市监信处〔2022〕38号

当事人：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2XQT7F9L，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谭田芳，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双湖三路1号祥泰雅苑3#楼1层03店面，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3日，股东：谭田芳、卢兰武。
根据谭田芳向本局提交《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和宁波市公安局骆驼派出所出具的谭田芳身份证丢失补领的《证明》等材料，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涉嫌冒用谭田芳丢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在本局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将谭田芳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4月22日立案调查。
经查:谭田芳有效期限为2006.03.31-2026.03.31的身份证丢失后已于2012年8月2日补领新证。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冒用谭田芳丢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于2016年11月03日在本局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将谭田芳登记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又于2017年5月3日在本局办理联络员备案。
上述事实主要有如下证据证实：

1.谭田芳向本局提交的《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案件来源及基本案情;

2.宁波市公安局骆驼派出所出具的谭田芳身份证丢失补领的《证明》等材料，结合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登记档案中谭田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谭田芳身份证被冒用的事实;

3.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材料，证明该公司的基本情况。
上述证据材料均有相关单位、人员签名（盖章）认可。
至2022年7月12日，本局已向当事人、相关利害关系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理告知书》（榕市监信处告〔2022〕18号），依法告知拟将作出行政处理相关事项的内容，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登记的行为系冒用谭田芳丢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取得，没有证据证明是谭田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他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经研究决定：
撤销本局于2016年11月03日核准的福州艾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和后续备案登记。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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